
附件 2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115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團體口試分組

組別
集合時間

（116 堂）

準備時間

（227 室）

口試開始時間

（230 室）

口試結束，

回到 116 室

填寫問卷

學測應試號碼及考生姓名

第 A 組 09：35 09：40 09：50 10：30
11056827 黃○銨 11115914 梁○雲 11125903 洪○廷 11130416 陳○希

11189630 廖○齊 11239429 陳○蓉

第 B 組 10：20 10：25 10：35 11：15
11003526 陳○衫 11031613 王○榛 11132335 許○榛 11171801 李○盈

11180130 王○儀 11283227 黃○雨 11189532 陳○恩

第 C 組 11：05 11：10 11：20 12：00
11016232 唐○德 11054914 江○媛 11130416 陳○希 11170326 徐○彤

11265325 李○頤 11306215 蔡○臻 11327631 陳 ○

第 D 組 13：15 13：20 13：30 14：10
11003403 余○瑾 11018123 李○晟 11122319 李○芸 11174833 洪○比

11271011 郭○妡 11324017 林○勳 11175609 張○恩

第 E 組 14：00 14：05 14：15 14：55
11010625 林○瑄 11022002 吳○涵 11133629 廖○喬 11176703 李○穎

11231507 吳○瀚 11321334 游○萱 11303735 裴○予

第 F 組 14：45 14：50 15：00 15：40
11014729 陳○穎 11049201 林○亞 11135814 謝○元 11181220 廖○菫

11189416 陳○羽 11296313 柯○真 11155401 宋○馨

第 G 組 15：30 15：35 15：45 16：25
11016618 吳○萱 11053131 陳○安 11094209 鄭○又 11157803 朱○璇

11187422 林○誼 11297223 邱○鈞 11129601 王○凌

* 各組考生請於集合時間至 116 室集合，由工作人員集體帶隊至博愛樓 2 樓 227 室。
* 在 227 室時，請各組推派 1 名代表抽取題目後，考生得個人思考 5 分鐘，之後再集體至 230 室進行團體口試。
* 進入口試考場時，考生僅能攜帶姓名立牌和考題，並將姓名立牌置於桌上以利口試委員辨識。
* 若超過個人預定口試開始時間而未報到者，視同缺考。
* 手機及 3C 產品禁止帶入試場，請將電子產品及背包放在 116 室，不得將行動通訊裝置、書籍、紙張或具有記憶、通訊、拍攝、錄影等功能的

物品隨身攜帶。


